新聞公報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就關於新怡環球控股有限公司的研訊呈交報告書及作出命令
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星期一）

　　由倫明高法官擔任主席及以祈禮輔和鄧宛舜為成員的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就新怡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新怡環球）上市證券在二零零三年六月的交易，以及涉案人士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五日期間披露有關該公司的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一事進行研訊程序，並向財政司司長呈交其報告書。

   審裁處在其報告書的第一部分裁定：

（i）　孔繁偉、陳翔及蔡熔熔曾進行內幕交易，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該條例）第270(1)(a)(i)條的規定；以及

（ii）　余健齡、李文化及Info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明知或罔顧後果地披露（就余健齡而言）、授權披露或牽涉入披露（就李文化及Info Fortune而言）在某事關重要的事實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有關資料相當可能會誘使他人在香港購買新怡環球的股份，或在香港維持、提高或穩定該等股份的價格，違反該條例第277(1)(a)及(c)條的規定。

   審裁處在其報告書的第二部分對上述各方作出下列命令，當中包括：

孔繁偉：

（i）　根據第257(1)(a)條，在12個月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法團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法團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

（ii） 根據第257(1)(d)條，須向政府繳付港幣83,847元；

（iii）　根據第259(a)及(b)條，須向政府繳付第（ii）項命令的83,847元自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起計的複利息，利率按不時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49條適用於判定債項的利率計算，以一年為結算期；

（iv）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224,316.25元；以及

（v）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繳付13,559.55元。

陳翔：

（i）　根據第257(1)(a)條，在12個月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法團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法團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

（ii）　根據第257(1)(d)條，須向政府繳付287,301元；

（iii）　根據第259(a)及(b)條，須向政府繳付第(ii)項命令的287,301元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起計的複利息，利率按不時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49條適用於判定債項的利率計算，以一年為結算期；

（iv）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224,316.25元；以及

（v）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監會繳付13,559.55元。

蔡熔熔：

（i）　根據第257(1)(d)條，須向政府繳付221,748元；

（ii）　根據第259(a)及(b)條，須向政府繳付第（i）項命令的221,748元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起計的複利息，利率按不時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49條適用於判定債項的利率計算，以一年為結算期；

(iii)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224,316.25元；以及

(iv)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監會繳付13,559.55元。

余健齡：

（i）　根據第257(1)(a)條，在四年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法團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法團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

（ii）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568,841.46元；以及

（iii）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監會繳付32,542.92元。

李文化：

（i）　根據第257(1)(a)條，在四年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法團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法團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

（ii）　根據第257(1)(d)條，須向政府繳付7,388,260元；

（iii）　根據第259(a)及(b)條，須向政府繳付第（ii）項命令的7,388,260元自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計的複利息，利率按不時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49條適用於判定債項的利率計算，以一年為結算期；

（iv）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538,359元；以及

（v）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監會繳付32,542.92元。

Info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

（i）　根據第257(1)(e)條，須向政府繳付269,179.50元；以及

（ii）　根據第257(1)(f)條，須向證監會繳付16,271.46元。

　　最後，審裁處再命令根據第257(1)(g)條，建議香港會計師公會對孔繁偉、陳翔及余健齡採取紀律行動。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就新怡環球進行的研訊程序涉及六名指明人士，並有17名證人提供口頭證供，而聆訊日數共20天。

　　附件載有審裁處的研訊報告書撮要（只備有英文本），以供參考。 

完 

